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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  
 

穗府行复〔2020〕870号 

 

申请人：张 XX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 XX街 112号 802房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 

住所：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郭昊羽，职务：局长。 

第三人：麦 XX、廖炽钧、赵 XX、邓 XX等海珠区 XX街 113、

116号楼业主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向第三人等业主颁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》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本府予以立案受理，并通知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 

一、根据增设电梯办法第五条，XX街 111-116号一共六栋楼

是一个连体楼，有着共同的地基，111-113 号三栋楼之间是无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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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接在一起的（简称 A楼），114-116号也是一样（简称 B楼），

AB楼又是通过两层的建筑物联系起来，ABC楼为一个整体，一旦

大楼的承重结构发生改变，整个连体楼里的每一栋楼都会受到严

重的安全影响，会造成楼裂甚至楼倒。现在加建方申请在 C楼的

三楼平台上加装两台电梯，应该征求 111-116号所有业主的意见，

并获得三分之二的同意。反对方一共 50户，共同业主总数 94户，

超过三分之一反对，反对方也曾向被申请人提交反对意见书，但

是被申请人还是发证了，这样不符合增设电梯办法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根据办法第七条，加建方在 C楼三楼平台上加建电梯，

反对方的业主对安全问题有巨大的担忧，需要加建方和相关承建

单位作出必要的责任承诺。反对方属于利益受损方，也提出过反

对意见，但是加建方都没有形成双方都同意的资金筹集方案。 

三、根据办法第十一条，目前 XX 街 115 号电梯间旁还挂着

批前公示，上面的立案号在被申请人官网上是找不到的。 

四、根据办法第十二条，反对方对加装电梯是反对的，也没

有出过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意见，杏坛社区居委会曾于 2020年 5

月 16日组织双方业主进行协商，但是反对方只有 112号的两户业

主出席，而且最后的协商结果也是不成功的。 

五、根据办法第十三条，反对方没有在工程现场显著位置发

现有上述公示内容。 

六、在平台加建电梯，在全市都没成功案例，全国也没有先

例。XX 街这个连体楼在 2000 年前就建成，有二十多年的楼龄，

反对方担心老旧的连体楼的承重结构会受到巨大影响。连体大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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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承重能力评估分析、平台加固方案、加固方案的可行性分析、

技术审批等一系列文件都没见过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相关规划

审批情况 

（一）2019 年 3 月 22 日，麦 XX、廖炽钧、赵 XX、邓 XX 等

业主向我局申请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的

建筑设计方案审查，提交了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专有部分占

建筑物总面积 2/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业主书面同意

意见、身份证明文件、房产证复印件、建筑的结构安全证明、满

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资料。为充分保障业

主的相关利益和规划知情权，我局于 2019年 4月 4日以《关于进

行批前公示的函》（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19〕2406号）在项目

现场且方便利害人阅知的显眼位置、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网站

进行批前公示。 

（二）批前公示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至 2019 年 6 月 5 日进

行。在 2019年 5月 17日至 2019年 6月 10日有效意见反馈期间，

我局收到海珠区 XX街 111号、112号、114号、115号反馈意见。 

（三）根据增设电梯业主提供我局资料中显示，在广州市海

珠区海幢街杏坛社区居委会见证下，于 2020年 5月 16日召开了

海珠区 XX 街 113、116 号加装电梯协调工作小组与海珠区 XX 街

113、116号反馈业主的协调会议。 

（四）2020年 5月 27日,增设电梯业主向我局申领该电梯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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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（五）增设电梯业主向我局提交了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

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

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意见、房产证复印件、设计单

位出具的结构安全证明、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、批前公示保全

照片、保证书及建筑设计方案、XX 街 113、116 号协商材料等，

符合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（穗府办规〔2016〕11号）

（《电梯办法》）的相关要求。故我局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向麦

XX、廖炽钧、赵 XX、邓 XX等业主核发了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

2765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 

以上事实有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增设电梯工程立案申请

表、授权委托书、加装电梯同意书及设计方案同意书、身份证和

房产证复印件、结构安全说明、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、《关于

进行批前公示的函》（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19〕2406号）、批

前公示图、公示证明材料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图附件

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、保证书、批后公示图、XX

街 113、116号协商材料等材料为证。 

二、我局作出涉案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

在城市区域内进行相关工程建设的，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

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应

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。 

（二）根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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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”）第五条的规定，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/3以上

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业主同意。（三）根据《办法》第六

条的规定，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满足有关城市规划、建筑设计、

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等规范、标准的要求。 

（三）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申

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（1）申请书及立案

申请表；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。申请人为单位的，应当提交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；申

请人为业主的，应当提交业主身份证明；接受委托代为提出申请

的，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、授权委托书。（3）具有相

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设计方案图纸一式两份（含绘

制在 1/500现状地图上的总平面图、各楼层平面图、各向立面图、

剖面图）。（4）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

计规范说明。（5）专有部分占该幢（单元）建筑物总面积 2/3

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文件

及其同意所送审的建筑设计方案的书面意见，并附有同意增设电

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复印件。（6）申请人与相

关业主进行协商的书面材料。（7）其他法定资料。前款第（6）

项规定的资料，应当由居民委员会、原房改售房单位、律师事务

所或者公证机构等第三方进行现场见证或者公证，并出具见证意

见或者公证证明。 

（四）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批前公示期间，业主

提出增设电梯直接影响通风、采光或者通行的，国土规划行政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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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应当进行现场勘察；建筑设计违反通风、采光或者通行的

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的，应当要求申请人取得受影响业主的书面

同意意见或者修改建筑设计方案，申请人已经与相关受影响业主

达成协议的除外。 

（五）根据《办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

门应当结合申请资料、批前公示、部门意见和业主所在居民委员

会、原房改售房单位、业主委员会或者增设电梯咨询服务机构等

第三方反馈的协商或者调解情况，依据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以及

本办法的规定对增设电梯申请进行审查，符合本办法规定和本市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的，依法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（六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：“下列

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：……（五）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

施的维修资金；（六）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；……决

定前款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，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

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

意……。” 

（七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九条：“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第

二款规定的业主人数和总人数，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认定：（一）

业主人数，按照专有部分的数量计算，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算。

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和虽已出售但尚未交付的部分，以及同一买

受人拥有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，按一人计算；（二）总人数，按

照前项的统计总和计算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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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》第 2.1“增设

电梯方案的梯井（或连廊）与本交通单元内住宅或相邻住宅主要

使用房间（卧室或起居室）窗户的正投影净距小于 6米，可视为

严重遮挡。” 

综上，海珠区 XX 街 113、116 号住宅楼麦 XX、廖炽钧、赵

XX、邓 XX等业主向我局申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第一，提

交了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/3以上

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证明及房

地产证、身份证复印件；第二,提交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；

第三，提交了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住宅楼增设电梯的结构安

全证明、满足消防规范说明；第四，提交了我局在历史审批复文

中要求的批前公示证明材料、协商材料、《保证书》，上述材料

符合《物权法》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因此，我局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

2765号）是依法行使职责的行为。 

三、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 

（一） 关于三分之二问题 

根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第五条，既有住宅增

设电梯的意向和建筑设计方案应当听取拟增设电梯所在物业管理

区域范围内业主的意见，并应当经本单元或者本幢房屋专有部分

占建筑物总面积2/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/3以上的业主同意。

业主已提交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/3

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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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房地产证、身份证复印件，符合规定。 

（二）关于公示及协商问题 

我分局于 2019年 4月 4日以《关于进行批前公示的函》（穗

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19〕2406号）要求在项目现场且方便利害人

阅知的显眼位置、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网站进行批前公示。公

示期限：2019 年 5 月 17 日至 2019 年 6 月 5 日。2019 年 5 月 17

日至 2019年 6月 10日有效意见反馈期间，我分局收到海珠区 XX

街 111号、112号、114号、115号反馈意见。根据《广州市既有

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批前公示期间，对增设电梯

事项有异议的，业主应当自行协商。业主经过协商仍无法达成一

致意见的，可以请求居民委员会、原房改售房单位、业主委员会

或者增设电梯咨询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协商或者调解，并由组

织协商或者调解的第三方出具协商情况说明或者调解意见。业主

已提交广州市海珠区海幢街杏坛社区居委会见证出具的协商材

料。 

（三）关于侵害权益问题 

根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（穗府办规〔2016〕

11号）第二十六条业主认为因增设电梯侵犯其所有权和相邻权等

民事权益而提出补偿等要求的，由业主之间协商解决。属地镇政

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、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应业

主请求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组织调解，促使相关业主在平等协商

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业主之间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，依法

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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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关于增设电梯方案有安全隐患问题  

根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第十二条，申请增设

电梯需提交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

范说明，申请业主已提交了上述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

范说明，符合规定, 且消防安全、房屋结构安全问题不属于我局

职能范围。而且，加建业主已按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

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。 

综上所述，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申

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申请符合法定的条件、标

准，我局应申请人的申请依法行使职权，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

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符合法定程序，请广州市人民政府行

政复议办公室予以维持。 

第三人没有参加本案行政复议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是海珠区 XX街 112号 802房所有权人，第三人是穗规

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核定的建设

单位（个人）。 

涉案加建电梯 113号楼共 9层，首层、2层为非住宅，3层至

7 层每层 3户，8至 9层每层 2户，其中 301、302 为同一业主，

403、702为同一业主，各计 1户，共 17户，总建筑面积约为 1273.72

平方米。涉案加建电梯 116号楼共 9层，首层、2层为非住宅，3

层至 7 层每层 3 户，8 至 9 层每层 2 户， 共 19 户，总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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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为 1237.95平方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人等业主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涉案住宅

楼增设电梯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审批咨询服务，同时提交了申请

函、授权委托书、加建电梯所送审建筑设计方案的业主意见表等

资料，被申请人予以受理，被申请人经审查后，于 2019年 4月 4

日作出《关于进行批前公示的函》（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19〕

2406号），要求第三人等业主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批前公示。2019

年 5月 17 日至 2019 年 6 月 5 日，上述拟建设项目分别在涉案住

宅楼和被申请人网站进行批前公示。批前公示期间被申请人收到

多条不同意加装电梯的意见，海珠区海幢街道杏坛社区居民委员

会于 2020年 5月 19 日出具《关于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 号住宅

楼增设电梯居民意见情况说明》，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出具《关

于海珠区 XX 街 113、116 号住宅楼增设电梯居民意见补充情况说

明》，于 2020年 6月 4日出具《关于海珠区 XX街 113、116号住

宅楼增设电梯居民知情情况说明》，第三人等业主于 2020 年 5

月 26日向被申请人申领涉案住宅楼增设电梯间工程的《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》，同时提交了申请函、消防情况说明、结构安全鉴

定说明、业主授权委托书、业主同意增设电梯以及同意所送审的

建筑设计方案、建筑设计方案图、居委会情况说明等资料，被申

请人予以受理，并经现场勘察及审查后，于 2020年 6月 4日作出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，

载明：建设项目名称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程，建设位置为海珠

区 XX 街 113、116 号，建设规模为加装电梯及连廊工程 1 幢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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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3 层，37.53 平方米，加装电梯及连廊工程 1 幢，地上 7 层，

115.57 平方米，加装电梯及连廊工程 1 幢，地上 7 层，115.57

平方米。附图及附件名称：一、附图： 规划报建图 1份。二、附

件:建筑功能指标明细表 1份；《建设工程审核书》1份。被申请

人作出上述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后，在被申请人网站进行批

后公布。 

申请人不服上述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在

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

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

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

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市城乡规划主管部

门，负有向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

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法定职责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：“下列事项由

业主共同决定：……（五）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

修资金；（六）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；……决定前款

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，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

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……”《增

设电梯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意向和建筑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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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方案应当听取拟增设电梯所在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业主的意

见，并应当经本单元或者本幢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/3

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的业主同意。增设电梯拟占用业

主专有部分的，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。前款所指面

积和业主人数的计算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相

关规定执行。分单元增设电梯不影响本幢其他单元房屋结构安全

的，本条第一款所指总面积和总人数按照增设电梯单元的房屋独

立计算。”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符合规

划、土地、建设、环境保护、消防管理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并

遵守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的要求。”第十条规定：“既

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向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，原批准图纸上已明确标识预留电梯井的除外。既有

住宅增设电梯项目不需办理规划选址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供地

审批手续。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核查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

用地信息，用地超出权属范围的，应当要求增设电梯申请人取得

相关土地使用权人的书面同意意见。”第十二条规定：“既有住

宅增设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（一）

申请书及立案申请表。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。申请人为单

位的，应当提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者其他有

效证明文件；申请人为业主的，应当提交业主身份证明；接受委

托代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、授权委托

书。（三）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设计方案图

纸一式两份（含绘制在 1/500现状地图上的总平面图、各楼层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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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图、各向立面图、剖面图）。（四）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

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。（五）专有部分占该幢（单

元）建筑物总面积 2/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的业主同

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文件及其同意所送审的建筑设计方案的书面意

见，并附有同意增设电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复

印件。（六）申请人与相关业主进行协商的书面材料。（七）其

他法定资料。” 本案中，第三人等业主在申请办理涉案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时，已取得涉案住宅楼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

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意见，并按

《增设电梯办法》的规定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相关资料，其提交的

申请材料符合《城乡规划法》及《增设电梯办法》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经现场踏勘并审查后作出行政许可，颁发涉案《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》，实体上并无不当。 

《增设电梯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既有住宅增设电

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（一）申请人

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提交申请资料。（二）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

审查建筑设计方案。（三）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的

规定组织批前公示。（四）批前公示结束后，国土规划行政管理

部门依法核发增设电梯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本案属于未预

留电梯井的个案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涉案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，已按《增设电梯办法》的规定提交了相关材料，被申请

人对第三人提交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关复函后，已

在拟增设电梯的工程现场、网站同时进行批前公示，批前公示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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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，第三人等业主在规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申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,被申请人受理并进行现场踏勘后，依法颁发许可证，并在

网站进行批后公布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在批前公示、现场踏勘的基

础上，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行政许可，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

并进行批后公布，程序上符合上述规定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增设电梯方案有安全隐患问题，根据《广

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第十二条，申请增设电梯需提交建

筑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，第三

人已提交了上述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，被申请

人已按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施

工图审查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穗规划

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依据正确，程

序合法，依法应予维持。申请人请求予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，本

府不予采纳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发的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020〕2765号）。 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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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